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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崗少爺在年底前離開上海，經日本赴美國留學。一個月後，容定的妻子羅米產

下容家的第四個兒子容穗。但是，羅米出院的那天早晨，容定剛要讓司機老樂載自己去接

太太出院，商埠印書館董事長張翰林的一通緊急電話，使容定不得不改變主意，趕到虹口

巡捕房，在那裡整整待了一天。

      虹口巡捕房的通向門廳的大門一直開著。門廳裡的柚木地板一塵不染、亮得光可鑒      虹口巡捕房的通向門廳的大門一直開著。門廳裡的柚木地板一塵不染、亮得光可鑒

人。一女四男五名全副警服的日本值班巡捕站在黑色問詢台後，臉色呆板地望著大門。容

定是巡捕房的常客，他的出現，並沒有引起他們的特別注意。

          “魏特裡書記官在嗎？我要見他。”容定問。

          “書記官正在辦公室，要見他，請在這裡簽名。”女巡捕打開問詢台上的訪客

登記簿。她知道，容定對這個巡捕房熟門熟路，幾乎每個禮拜都來這裡公干，所以勿需多

加盤問或指導。加盤問或指導。

        容定朝其余幾個巡捕禮貌地點點頭，夾著牛皮公文包，離開問詢台朝通向二樓的

樓梯間走去。

        自從191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決定將租界的東區和北區，也就是蘇州河以

北地區的公共治安事務歸日本人管理以後，虹口巡捕房裡的巡捕全部由日本人擔任，隻有

虹口巡捕房分區巡官和分區書記官這兩個職務仍舊由英國人擔任，以便同公共租界總巡捕

房保持某種聯系。容定現在為了張翰林所托的急事，要去見英籍分區書記官魏特裡。

        張翰林在商埠印書館主要創建人方瑞不幸遇刺身亡後被推選為商埠印書館的董事

長。他今天急電容定要請幫忙的事卻與商埠印書館沒有絲毫關聯。他急電容定的原因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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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張翰林家當臨時裁縫的小樂，也就是現在容家當汽車司機老樂的另一个侄子，上個月

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去一家當警官的洋人家裡管理衣物。昨天，突然被虹口巡捕房以偷竊

東家財物的罪名逮去。照張翰林和老樂的擔保，小樂是個膽小忠厚的老實人，從寧波家鄉

到上海謀生不到半年，絕對不會干出偷竊這類壞事。所以，他的被逮一定是誤會，務請容

定盡快把小樂從虹口巡捕房保釋出來。

       容定登上樓梯，通過長長的走廊，走向書記官魏特裡的辦公室。走廊兩邊有十幾間

辦公室，電話鈴聲和中文日文的交談聲像波浪一樣從那些辦公室裡溢出。

       書記官的辦公室在走廊轉角處一間不大的房間裡，門口貼著一張一周每天辦公時間

的日程表。辦公室裡的家俱朴素而實用：厚綠呢上壓著玻璃板的半舊書桌，兩把折疊椅，

牆的一邊擺滿鐵皮文件箱，另一邊是一張罩著棉布沙發套的沙發，沙發上方的牆上挂著公

共租界的萬國旗。

       書記官這個職位在巡捕房裡並不高，但是卻掌握著處理案件順序、查核交保手續、

登記收押命令、記錄存檔口供、查核財務會計等巡捕房裡的實際操作大權。

      作為巡捕房的文職官，上班時間不要求穿警服,  書記官魏特裡穿著胳膊處縫著皮革

的西式便裝和燈芯絨褲，白襯衫，沒戴領帶，胡子刮得很干淨，很難判斷他的年齡，肥胖的西式便裝和燈芯絨褲，白襯衫，沒戴領帶，胡子刮得很干淨，很難判斷他的年齡，肥胖

的身軀壓在書桌後的那把折疊椅上，每次扭動身軀，折疊椅就會發出呻吟。

      “早安，容律師。有什麼可以效勞?”書記官魏特裡問容定，同時揮手請容定在書桌

前的那把折疊椅裡坐下。

      “我來給樂至華先生辦理交保釋放手續。樂至華先生是昨天給貴處抓進來的。”

      “我必須先查核一下這位先生的案情，然後決定對容律師的要求批准與否。”

      “我在這裡等候結果。”

     魏特裡又問了一下容定要保釋的小樂的大名，然后站起來走到一個鐵皮文件箱後，打

開一個抽屜，腦袋湊近擠得滿滿的文件夾，好像警犬嗅聞線索，用肥大的手指抽出一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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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夾。

     “容律師，我恐怕不能答應你的要求，”魏特裡看完文件夾裡的文件，回到書桌，嚴

肅地說。

     “請說明理由。”

      魏特裡沒有馬上回答容定，卻把文件夾交給容定，做了一個你自己看的表情。

    文件夾裡是一份記錄的口供：嫌疑犯樂至華在巡捕房拘留所裡承認替東家考克立先生

整理衣物的時候，偷竊東家的金懷表。口供的筆錄人是副巡長山口，供詞是嫌疑犯被逮後

在虹口巡捕房的拘留所裡錄下的。

     “我能在此確認那位東家是當警察的嗎？”容定把文件夾還給魏特裡。

     “他是考克立先生，本分區巡捕房的巡官。總之，我很遺憾，不能答應容律師的保釋

要求。此案嫌疑犯已經招供，按照規定，他將在24小時內送往會審公廨接受判決。”

    “我要求探視樂先生。”

     魏特裡鬆開嚴肅的臉容，“可以，具體手續請到拘留所辦理。”

      書記官所指的拘留所，就在分區巡捕房同一棟建筑裡。根據會審公廨和公共租界巡

捕房達成的協議，任何嫌疑犯在被審判前可以在分區拘留所最長關押48小時。捕房達成的協議，任何嫌疑犯在被審判前可以在分區拘留所最長關押48小時。

       容定下樓，回到大廳，穿過大廳另一側的大門，經過很多條走廊和樓梯，終於來到

拘留所入口的鐵柵欄門前。門前，有一張大書桌，在此辦理探視嫌疑犯的手續。容定到達

這道門時，看到一個日本警官正在跟一個抽煙的英國警官熱烈地談論什麼。

       英國警官身材魁梧，寬肩厚臀，嘴唇有些干裂，鼻子下的白胡子修得很短，紅潤的

面頰上長著幾片老人斑。他看到容定走來，動作夸張地把吸剩半支的香煙扔在水泥地上，

用靴跟踩癟，然后用手僵硬地碰了碰警盔的帽沿。

      “是考克立巡官嗎？您好。”容定知道這個巡捕房裡一共隻有兩個英國人，而眼前

這個英國巡官的名字剛剛在樂至華的供詞裡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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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探視樂至華先生，我是他的律師。”

       “這是件盜竊案，像這樣的小案子，律師探望的時間是下午一點到三點，現在時間

未到，我不該壞了這個規矩。”

       “我必須很抱嫌地指出，沒有好好尊守規矩的是貴分區巡捕房。如果我沒有認錯人

的話，這件盜竊案就發生在閣下家裡，閣下是本案當事人，理應廻避本案的捕、審、判。

所以，閣下現在利用職權，把本案定性為小案子，不讓我去探視樂至華先生是很不守規矩

的。”

       “我在這個巡捕房已經待了十八年，從巡捕升到分區二級巡官，我應該受到比嫌疑

犯更多的信任吧。”

       “我沒有懷疑你做了什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請問閣下是讓還是不讓我進去探

視？”

      “如果我不改變主意呢？”

      “傳出去的話，有礙貴分區巡捕房的聲譽。閣下的檔案裡要留記錄的。”

      考克立巡官的臉色立即起了變化，從公事公辦的一臉正經變成有事好商量的友善。

容定的回答戳到了考克立巡官的軟肋。考克立在虹口巡捕房從副巡長當起，歷任巡長、副容定的回答戳到了考克立巡官的軟肋。考克立在虹口巡捕房從副巡長當起，歷任巡長、副

巡官、巡官，再熬兩年就可以退休，享受工部局優渥的退休待遇。但是，在這兩年裡如有

任何不良紀錄載入檔案的話，一直跟到退休，會影響退休待遇。這個矮個子中國律師真厲

害。

     “我們警方一貫配合律師探望犯人。請在這裡簽個字，我馬上給閣下放行。”考克立

巡官的聲音表明他不想跟容定鬧更多的對抗。

      容定在鐵柵欄門前的那張大書桌上簽名。鐵柵欄門打開，剛才跟考克立巡官談話的

那個低階位日本警官帶著容定進入拘留所。

      考克立巡官看著容定的背影又點燃一枝煙，故作鎮定地從大鼻孔裡呼出兩道煙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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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會想到此刻容定心裡正在給他下評語：“任何組織都有幾個害群之馬，人性朝惡處想

沒錯。”

        容定被帶到拘留所狹窄的探視室裡等待樂至華。探視室裡隻有一扇開向走廊的窗

戶，將走廊裡的電燈光帶入探視室。探視室裡的兩把折疊椅，剛好把空間塞滿。日本警官

將樂至華帶入探視室後，讓門開著，自己站到走廊裡，隔著窗戶臉色嚴峻地望著容定和樂

至華。背著燈光，日本警官的側影印在窗上：尖鼻、暴牙、短脖子。

       就著探視室裡昏暗的燈光，容定盡量把張翰林托付給自己的當事人看個清楚。樂至

華是個皮膚黝黑的小個子，眼球充血，顯然沒有睡好，頭發濃密，不到二十五歲，穿著裁

剪合身的黑色棉襖和棉褲，沒有穿襪子，腳上穿著半新的棉鞋，鞋面上沾滿泥巴。最令容

定注意的是樂至華走路右腳步伐不穩。

      容定向樂至華作自我介紹：“我是容定律師，受你舊主人張翰林之托，當你的辯護

律師，也就是你法律上的保護人。現在，告訴我，你走路一向這樣一拐一拐的嗎？”

      樂至華一邊微微搖頭，一邊膽祛地朝窗外日本警官那邊看。

      容定一下子察覺樂至華懼怕日本警官的心理，大聲說:“我是來保護你的。你必須說

實話，如有半句謊話，就是對不起張翰林和你自己。告訴我，你走路一向這樣一拐一拐的實話，如有半句謊話，就是對不起張翰林和你自己。告訴我，你走路一向這樣一拐一拐的

嗎？”

     樂至華被容定的音量壯起膽來，說:“給他們打的。。。”說著用手拉起右腿的棉褲，

露出一道可怕的傷口：右側小腿中段血肉淋漓，白色的腿骨暴露在外。。。

     “嫌疑犯，不許亂講話！”日本警官突然說著憋腳的中國話，沖進探視室，嚇得樂至

華把話都吞回肚去。

     “警官先生，根據《公共租界巡捕房管理守則》第七款第四條，‘巡捕房保証辯護律

師探視犯人的權利，辯護律師探視犯人期間，如受警務人員干擾，視情節輕重，以違紀罪

處罰’。警官先生，我已經把你臂章上的號碼記住了。如果，你再恐嚇我的當事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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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向工部局銓敘委員會舉報。現在，請你立即離開這間房間！在探視時間到達之前，除

非樂先生有逃跑嫌疑，不得打斷我的探視！”容定邊說邊從公文包裡取出紙和筆，當真把

日本警官的臂章號碼記錄下來。

       日本警官氣鼓鼓地退出探視室，回到隔窗監視的位置。

       容定趕走日本警官的能耐使樂至華放下心來，在容定的開導下，他把自己怎麼會抓

進虹口巡捕房的過程一五一十講出來：

       樂至華是考克立巡官先生雇來給全家人整理舊衣、購買衣料、裁剪新衣的私家裁縫。

昨天，考克立先生拿給樂至華一件半舊的西裝，要樂至華照樣用新的衣料縫制一套新的西

裝。樂至華把這件西裝的款式裡裡外外琢磨透後去金陵路的呢絨庄購買衣料，回家後，考

克立先生問他有沒有看到那件做樣子的西裝表袋裡有一隻金懷表。

        “沒有看到。”

       “你剛才到哪裡去了這麼久，是不是去當鋪把我的懷表賣了？”

       “我是去金陵路給你老爺買衣料。”

       “怎麼回來這麼晚？”

       “回來的時候在路邊吃了一碗‘過澆面’。”       “回來的時候在路邊吃了一碗‘過澆面’。”

       “跟誰一起去的？”

       “我一個人。”

      “沒有証人，怎麼相信你！”

       考克立先生對於丟失金懷表非常生氣，這時剛好到考克立先生家做客的華籍包探長

安先生建議把樂至華送到巡捕房去嚇唬一下，准能掏出實話。考克立先生覺得這個主意不

錯，於是就把樂至華以偷竊嫌疑為名抓到虹口巡捕房。

       進了虹口巡捕房的拘留所，樂至華被關在單人房裡，由日籍山口副巡長（也就是現

在隔窗監視的那位日本警官）初審。邀功心切的山口副巡長親自動手打傷樂至華的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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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臂、右腿。。。

       “看這裡，還有這裡，這裡，”樂至華哭聲嗚嗚，撩起衣服把傷處一一指給容定看，

講完了自己被屈打成招的經過。

       容定認認真真地作記錄。一邊記錄，一邊可以感受到山口巡長隔著窗戶的惡意目光。

容定明白自己不再是在處理樂至華的保釋案，而是在對付一件巡捕房內部的瀆職案。

      “時間到了，”山口副巡長凶巴巴地走了進來，宣布探視結束。

      “警官先生，請告訴我，樂至華先生身上的傷口是怎麼回事？”

      “那些傷口是他進來之前就有的。”

      “既然這樣，我要求看拘押時的驗傷單。”

      “拘押時，我不在場。”山口雙手一攤，露出驗傷單的事跟我無關的表情。

       “既然警官先生當時不在場，憑什麼說這些傷口是在拘押前帶進來的？”容定提起

公文包，“警官先生可以選擇不回答我，我會查明這些傷口的真相。從現在起，樂先生身

上如發現新的傷口，我立刻會把樂先生轉往總巡捕房拘留所。從現在起，小樂，任何人問

你問題，你都不要回答，除非我在場。”

       容定不等張口結舌的山口副巡長回過神來，便昂然離開了探視室。       容定不等張口結舌的山口副巡長回過神來，便昂然離開了探視室。

       如果山口和考克立認為難纏的容定探視完樂至華後便會離開虹口巡捕房，那麼這兩

個警官大錯特錯了。

      容定離開探視室後，重新返回書記官魏特裡的辦公室。

    “魏特裡先生，我要查看虹口巡捕房拘押樂至華時簽署的所有文件。”

      “容律師發現什麼感興趣的問題嗎？”

      “這些文件是對外公開的，人人可以查閱，請予方便。”

       “都在這裡。”魏特裡並不介意容定沒有正面回答自己的問題，從文件箱裡取出一

個大文件夾，交給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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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定打開文件夾，仔細地翻閱文件夾裡的每一張紙，最后抽出其中一張，問書記官：

“請問，我能要一份這張單子的拷貝嗎？”

     “你可以操錄這張單子的內容，這是我能給予容律師最大尺度的方便。”

      容定二話不說，在辦公桌前的折疊椅裡坐下，打開牛皮公文包，用自來水筆在拍紙

本裡記下這張單子的內容。然後問:“這個時候，我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安探長?”

     “運氣好的話，這個時候，你可以在高級警官餐廳找到安探長。”

        高級警官餐廳是一間雅致的長方形房間，專供巡長以上職位的警官用餐休息。虹

口巡捕房裡共有五位巡長以上職位的警務人員，這裡卻有六張鋪藍白格子桌布的餐桌。餐

廳中央停放著一輛三層金屬推車，最底下一層放著裝滿蘋果香蕉的玻璃盤，中間一層放著

西式餅干糖果，最上面一層放著用棉墊保溫的裝咖啡和綠茶的不鏽鋼壺，以及中西式的杯

盤。

        六張餐桌，五張空著，離門口最遠的那張餐桌上坐著虹口巡捕分房的華籍安探長。

安探長一頭黑發上足發油，胡子修得像用粗鉛筆畫出的一條杠，橫在嘴唇上。他的五官有

棱有角，闊氣的西裝，像剛從西服鋪裡買來那樣光鮮。他正在看報，打發不辦案子時的閑

暇。暇。

       “是安探長嗎？鄙人是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容定，樂至華的辯護律師。我能在這

裡坐下嗎？”容定出現在安探長面前。

       “請。”安探長頭也沒有抬起來，卻用眼角警惕地把突然出現的律師打量一番。

       “想請教探長幾個問題，方便嗎？”

      “五分鐘後我要去開會，”安探長抬起頭，掏出懷表看了看。“你想要知道什麼？”

      “樂至華是安探長昨天押進拘留所的吧？”

      “你是怎麼知道的？”

      “根據這張拘留所接受樂至華時的收押單，”容定從口袋裡掏出那張剛才在魏特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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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官辦公室裡抄錄的單子。

      “既然你已看過收押單，為什麼還要問呢？”

      “因為收押單上不僅有閣下為押送人的名字，還有一件沒詳細說明但是我能猜到的

事情，想請探長証實一下。”

    “你想証明什麼？”

     “樂至華從探長手裡交給拘留所的時候，探長沒有看到也沒有報告樂至華健康上有什

麼不正常的現象？”

     “你是指什麼不正常現象？”

     “任何不正常的現象，比如說，右腿走路不方便，一拐一拐像個瘸子。”

     “對不起，時間已到，我要開會去了。”

     安探長霍然站起來，碰翻椅子，轉身向門口走去。容定坐著沒動，卻對著安探長的背

影說：“任何人關押進拘留所時，都要經過體檢，如有不正常之處而沒有記錄在收押單上，

那就是安探長失職！安探長放棄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嗎？”

     “誰說嫌疑犯樂至華關押進拘留所前身上有不正常之處?”安探長在通往門口的中途

停住，返回身來問。他的口氣很平靜，但是目光露出驚恐。停住，返回身來問。他的口氣很平靜，但是目光露出驚恐。

     “也就是以安探長之見，樂至華進拘留所時身上沒有不正常之處？”

     “你們律師喜歡一遍一遍問同樣的問題，隻要有一次的答復跟上次的答復有出入，

就被你們抓住把柄，貼上不誠實的標簽。”

     “你以前這樣被律師捉弄過嗎？”

     “我要去開會了。”安探長再次抬腳向門口走去。

     “安探長這樣離開，違背《公共租界巡捕房管理守則》第六款第一條，‘巡捕房警務

人員不得吊難、搪塞、拖延在押嫌疑犯的辯護律師調查案情，情節嚴重者當予紀律處分。’

我要向工部局銓敘委員會舉報安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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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定的話就像支配玩具的發條，安探長收住雙腳，轉過身來，冷冰冰地說:“據我所

知，嫌疑犯樂至華押到拘留所時，經過體檢，身上無不正常的地方，關押單上說得沒錯。

我可以離開了嗎？”

     “誰做得體檢？”

     “法醫桑帕醫生。”

     “非常感謝安探長花費寶貴時間幫助我調查案情。”

      安探長滿臉怒容地離開高級警官食堂。

      容定舒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正在編織一張大網，隻剩一步，就可以收網了。他走

樓穿廊，回到拘留所的鐵柵欄門前。山口副巡長一個人坐在登記探視的大書桌前，看到容

定再次出現，故意把臉轉過去，不朝容定看。

     “我要求法醫桑帕醫生立即給樂至華先生做體檢。”容定提出要求。

     “對不起，我無權對此作批准。”山口的臉仍沒轉過來。

     “誰有權對此作批准？”

    “考克立巡官，巡捕房裡隻有他有權對此作批准或不批准。”

    “我要見考克立巡官。”    “我要見考克立巡官。”

     “我不知道考克立巡官在什麼地方。”

       容定明白自己對執行收網前的最後一步想得過於樂觀了。再跟這個山口副巡長糾纏

下去毫無意義。當務之急，是找到考克立巡官。

       容定提著感覺上越來越沉重的公文包回到巡捕房大廳的黑色詢問台前。

      “我有急事，要找考克立巡官。”容定對詢問台後的女巡捕說。

      “對不起，考克立巡官此刻不在巡捕房。”

      “他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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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克立巡官是這裡的最高階警官，他不在巡捕房的時候，誰代行他的職務?”

      “考克立巡官沒有交代，容律師能不能改天再來找他？”

     “我能用一下這裡的電話嗎？”

       女巡捕對容定的回答摸不著頭腦，“請便。”她指指問詢台上排成一排的三架電

話。

         容定挑了一架最靠近巡捕們站台的電話，撥通了《字林西報》的記者採訪台，將

樂至華24小時內的經歷告訴對方，並且請對方明天務必出席旁聽會審公廨的開庭，開庭時

他容定會要求法庭當場檢查樂至華身上的傷口，因為現在諾大的虹口巡捕房裡居然無一人

有權批准對樂至華作體檢。接著，容定又撥通了《申報》的記者採訪台，重復了剛才告訴

《字林西報》的內容。接著，容定又撥通了《新聞報》的記者採訪台，重復了剛才告訴《申

報》的內容。接著，容定又撥通了日本駐上海的新聞機構《同盟社》，重復了剛才告訴《新

聞報》的內容，。。。容定講話的聲音很響，站在問詢台後面一女四男的日本巡捕，對容

定的講話內容聽得一清二楚。

      容定剛要撥通第七家報社的記者採訪台時，一隻毛茸茸的手從容定背後伸過來，按

住電話的撳座。住電話的撳座。

      “容律師，你有事情找我？”

       容定回頭，看到考克立巡官出現在身旁。巡官的後面站著一個南亞人。

      “我要求立刻給在押人樂至華檢查身體。我探視他的時候，發現他身上有嚴重的新

現傷口，必須立即驗傷。現在不驗，明天法庭上驗！”

     “批准驗傷。這是桑帕醫生。”

     桑帕醫生，四十來歲，頭發稀疏，戴著黑框眼鏡，上過漿的白大衣筆挺地挂在他瘦小

的身軀上，脖子上套著聽診器，背上斜挂著白色金屬醫療箱。他穿著黑皮鞋，雙腳不斷改

變重心，好像沒有一條腿能夠支撐他的體重。他是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巡捕房後被留用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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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籍法醫。

     按照巡捕房的規定，辯護律師不得踏進拘留所關押嫌疑犯的牢房。經過又一番爭辯，

考克立巡官答應把樂至華帶到探視室，讓桑帕醫生當著容定的面給樂至華驗傷，並且允許

容定將桑帕醫生簽署的驗傷單上的內容操錄下來。

     容定離開虹口巡捕房時，太陽已經下山。這時他才突然想起要趕緊回家看望羅米和新

生的四子容穗。

     第二天上午，會審公廨專門審理盜竊案的法庭旁聽席上擠滿容定招來的各大中西報刊

記者。法官聽取容定為樂至華所做的辯護詞，查看了容定出示的拘押單和驗傷單的抄錄內

容，並將抄錄內容和代表虹口巡捕房出庭的魏特裡書記官、安探長、桑帕醫生作了核對。

最後，法官聳肩皺眉，露出一臉厭煩案情的樣子，宣布：

      “鑒於証據不足，本偷盜案的嫌疑人樂至華先生立即釋放。樂至華先生是否在拘留

所受到不當刑詢，與本案無關，本庭不予受理。散庭。”

  


